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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 

关于威海西立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股票公开转让并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德和衡证律意见（2024）第 00435号 

致：威海西立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接受西立股份的委托，担任西立股份申请股票在全国中

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公开转让并挂牌的专项法律顾问，为西立股份本次挂牌提供专项

法律服务。本所已为公司本次挂牌出具了《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关于威海西立电子

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公开转让并挂牌的法律意见书》

（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 

依据全国股转公司挂牌审查部于 2024年 6月 24日出具的《关于威海西立电子股

份有限公司股票公开转让并挂牌申请文件的审核问询函》（以下简称“《审核问询

函》”），本所律师就《审核问询函》中申请人律师需要说明的有关问题进一步核查，

并出具了《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关于威海西立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股票公开转让

并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以下简称“《补充法

律意见书（一）》”）。 

依据全国股转公司挂牌审查部于 2024 年 8 月 7 日出具的《关于威海西立电子股

份有限公司股票公开转让并挂牌申请文件的第二轮审核问询函》（以下简称“《审核问

询函（二）》”），本所律师就《审核问询函（二）》中申请人律师需要说明的有关问题

进一步核查，并出具《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关于威海西立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股

票公开转让并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以下简称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是对《法律意见书》的补充，上述文件的内容与本补充法律意

见书不一致之处，以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为准，上述文件的其他内容继续有效。 

除非另有所指，《法律意见书》中所述的本所声明事项、释义等相关内容亦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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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法律意见书》中发表法律意见的前提、声明和假设同样适用

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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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3、关于信息披露 

请公司结合国防科工局批复意见，逐项审慎说明豁免披露的必要性及依据。 

请主办券商及律师对上述问题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问题回复】 

一、请公司结合国防科工局批复意见，逐项审慎说明豁免披露的必要性及依据 

2023 年 2 月 3 日，公司取得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以下简称“国防科工局”）

出具的《国防科工局关于威海西立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

牌特殊财务信息豁免披露有关事项的批复》（以下简称“《豁免批复》”），同意公司

对相关涉密信息豁免披露并要求公司按照《军工企业对外融资特殊财务信息披露管理

暂行办法》的要求对相关涉密信息采用代称、打包或者汇总等方式脱密处理后对外披

露。 

公司根据《军工企业对外融资特殊财务信息披露管理暂行办法》及国防科工局的

要求在《公开转让说明书》等申报文件中进行豁免披露及脱密处理披露的情况如下： 

序

号 

涉密信息

事项 

披露

方式 
具体处理方式 《豁免批复》依据 必要性 

1 
军工业务

资质证书 

豁免

披露 

未披露具体军工资质

证书及证书内容，披

露为“公司具备军工

业务资质，相关军工

业务资质均在有效期

内。” 

根据《豁免批复》之

“一”，同意豁免披露

部分有关军工业务资格

证书。 

根据《豁免批复》之

“二”，军品名称、型

号、规格以及类别、军

工专业方向属于应当采

用代称、打包或者汇总

等方式脱密处理后对外

披露的内容。 

为严格保护国家秘

密，同时不予披露公

司取得的具体军工资

质证书类型和内容不

会对投资者的决策判

断构成重大障碍，公

司申请豁免披露部分

军工业务资质证书及

国军标质量管理体系

认证证书具体内容。 

2 

国军标质

量管理体

系认证证

书内容 

脱密

处理 

未披露国军标质量管

理体系认证证书适用

范围等具体内容，披

露为“公司持有国军

标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证书，该资质证书在

有效期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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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涉密信息

事项 

披露

方式 
具体处理方式 《豁免批复》依据 必要性 

3 

与军品有

关的产品

研发项目

名称 

脱密

处理 

未披露与军品有关的

产品研发项目名称，

采用数字代称方式披

露为“项目 1、项目

2„„” 

根据《豁免批复》之

“二”，军工固定资产

投资、科研等工程项目

名称、军品科研生产任

务进展情况属于应当采

用代称、打包或者汇总

等方式脱密处理后对外

披露的内容。 

为严格保护国家秘

密，同时不予披露军

品研发项目名称不会

对投资者的决策判断

构成重大障碍，公司

申请豁免披露与军品

有关的产品研发项目

名称。 

4 

与军品有

关 的 客

户、供应

商名称 

脱密

处理 

未披露与军品有关的

客户、供应商名称，

采用字母代称方式披

露为“客户 A、供应

商 A„„” 

根据《豁免批复》之

“二”，涉军供应商及

客户名称属于应当采用

代称、打包或者汇总等

方式脱密处理后对外披

露的内容。 

为严格保护国家秘

密，同时不予披露涉

军供应商及客户不会

对投资者的决策判断

构成重大障碍，公司

申请豁免披露涉军供

应商及客户。 
5 

与公司业

务相关的

应收票据

信息中涉

军出票单

位 

脱密

处理 

未披露涉军单位全

称，采用代称方式披

露为“中国电科下属

某单位” 

6 

其他不予

披露或者

采用脱密

方式披露

的 信 息

（军品销

量 、 单

价 、 产

量、单位

成本，与

军品有关

的采购产

品规格型

号） 

脱密

处理 

未披露军品销量、单

价、产量、单位成

本，披露为“***”；

未披露与军品有关的

采购产品规格型号，

采用数字代称方式披

露为“型号 1、型号

2„„” 

《 豁 免 批 复 》 之

“二”，军品名称、型

号、规格以及类别，军

品产能、产量和销量，

等均属于应当采用代

称、打包或者汇总等方

式脱密处理后对外披露

的内容。 

为严格保护国家秘

密，同时不予披露军

品销量、单价、产

量、单位成本，与军

品有关的采购产品规

格型号等信息不会对

投资者的决策判断构

成重大障碍，公司申

请豁免披露上述信

息。 

公司不予披露的内容均属于国家秘密，公司在申报及回复问询时已提交不予披露

相关信息的原因说明文件；公司严格依照《豁免批复》的要求在申报文件中进行豁免

披露及脱密处理披露，豁免披露内容和脱密处理披露内容未超出《豁免批复》批准的

豁免范围，信息披露文件符合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实施条例》《军工企业对外融资特殊财务信息披露管理暂行办法》

等有关保密法律法规规定以及《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 号——

公开转让说明书》《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挂牌审核业务规则适用指引第 1



 

中国·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2 号银泰中心 C 座 11、12 层 
电话： (+86 10) 8540 7666 邮编：100022  www.deheheng.com 

6 

号》等相关规定的要求；公司豁免披露内容及脱密处理披露内容不会对投资者决策判

断构成重大障碍。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已取得国防科工局对公司本次挂牌特殊财务信息

披露豁免事项的批复，豁免披露及脱密处理披露的内容具备必要性且有依据。 

二、请主办券商及律师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一）核查程序 

1、查阅主管部门出具的《国防科工局关于威海西立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在全国中

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特殊财务信息豁免披露有关事项的批复》，查阅公司提交的

信息豁免披露申请以及主办券商、申请人律师、会计师出具的信息豁免披露申请的专

项核查报告，了解国防科工局同意豁免披露及要求进行脱密处理后披露的信息范围，

对于公司信息豁免披露是否具备必要性和依据进行核查； 

2、查阅《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

实施条例》《涉军企事业单位改制重组上市及上市后资本运作军工事项审查工作管理

暂行办法》等军工涉密管理方面的相关法律法规及《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

格式准则第 1 号——公开转让说明书》《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挂牌审核业

务规则适用指引第 1 号》等规定，对于公司信息披露文件是否符合国家有关保密法律

法规的规定和全国股转公司规定进行核查。 

（二）核查结论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 

公司已取得国防科工局对公司本次挂牌特殊财务信息披露豁免事项的批复，豁免

披露及脱密处理披露的内容具备必要性且有依据。 

除上述问题外，请公司、主办券商、律师、会计师对照《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

管理办法》《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 号——公开转让说明书》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挂牌规则》《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挂牌

审核业务规则适用指引第 1 号》等规定，如存在涉及公开转让条件、挂牌条件、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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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披露以及影响投资者判断决策的其他重要事项，请予以补充说明；如财务报告审

计截止日至公开转让说明书签署日超过 7 个月，请按要求补充披露、核查，并更新

推荐报告。 

【问题回复】 

经本所律师对照《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内

容与格式准则第 1 号——公开转让说明书》《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挂牌规

则》《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挂牌审核业务规则适用指引第 1 号》等规定，

公司不存在涉及公开转让条件、挂牌条件、信息披露以及影响投资者判断决策的其他

重要事项，相关信息已于公开转让说明书中补充披露。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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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关于威海西立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股票

公开转让并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之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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